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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釋 文

行政院衛生署於六十九年七月十八日所發衛署藥字第二八六四０

三號函，關於藥師開設藥局從事調劑外，並經營藥品之販賣業務者，

應辦理藥商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命令，旨在管理藥商、健全藥政，

對於藥師之工作權尚無影響，與憲法第十五條並無牴觸。

解釋理由書

按政府為管理藥商、健全藥政，對於經營藥商業務者，於藥物藥

商管理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凡申請為藥商者，應申請省

（市）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，繳納執照費，領有許可執照後，方准

營業⋯⋯」，並於營業稅法第七條規定：「營利事業應於開始營業

前，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⋯⋯」，故凡從事藥商業務者，均

須辦理藥商登記與營業登記，始符立法本意。

又藥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藥師業務，計有藥品販賣、調

劑、鑑定、藥品製造之監製等七種，如藥師僅從事藥品調劑工作，事

屬專門職業範圍，僅須辦理藥師登記即可；倘藥師專營或兼營藥品販

賣，則係經營藥商業務，具有營利性質，縱屬藥師之業務範圍，已為

藥師之登記，仍難排除藥物藥商管理法及營業稅法之適用，應辦理藥

商登記與營業登記，方符管理藥商之本旨。

綜上說明，足見行政院衛生署於六十九年七月十八日發布之衛署

藥字第二八六四０三號函所稱：「藥師開設藥局從事調劑外，依現行

法規仍得經營藥品之零售、批發、及輸入、輸出等業務，其經營之業

務，如與藥物藥商管理法所稱藥品販賣業務無殊，自應辦理藥商登記

及營利事業登記」之命令，旨在依法管理藥商、健全藥政。藥師從事

藥品販賣業務，只須申辦有關登記，即可開業，對其工作權尚無影

響，與憲法第十五條並無牴觸。

院長 黃少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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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何０利聲請解釋函

受文者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

主 旨：為聲請人係合法執業之藥師，於憲法上所保障之工作權遭受

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行政訴訟。而行政法院七十一

年度判字第一四五號確定之終局裁判，竟將「藥師」與「藥

商」混為一談。然事實上，藥師執業係本諸憲法第八十六條

之規定，則「藥師執業於藥師法第十五條所定業務範圍內，

應依藥師法之規定，而無藥物藥商管理法之適用。」是以該

判決乃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特依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

二款之規定，聲請解釋。

請解釋：「藥師執業於藥師法第十五條所定業務範圍內，應

依藥師法之規定，而無藥物藥商管理法之適用。」

說 明：

一、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及憲法條文：按「人民之生存

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」乃憲法第十五條所明定。

聲請人係合法執業之藥師，於臺中縣００鄉００村００路０

００號開設照０藥局，陳售合利他命Ｆ五十等藥品。而行政

法院竟將「藥師」與「藥商」混為一談，維持臺中縣政府處以

罰鍰之決定。因其適用法律錯誤，嚴重影響聲請人之工作權。

此項錯誤，如不經大法官會議解釋，予以糾正，則今後所有藥

師之工作權均將蒙受損害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規定。

二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：前項所述事

實，行政法院七十年度判字第九三一號判決稱：「蓋藥師與

藥商不同，前者乃經藥師考試及格，領有藥師證書，並領有

執業執照之專門職業人員；後者則係指藥品或醫療器材販賣

業者，藥品或醫療器製造業者。且此等經營者，並不以具有

藥師資格者或領有藥師執照者為限」。唯其如此，自不應將

「藥師」與「藥商」混為一談。藥師所依據者為藥師法；而

「藥商」所依據者為藥物藥商管理法。該判決指「藥師」

「自應同時有該法之適用」，顯有錯誤。而行政法院七十一

年度判字第一四五號之再審判決仍予維持，更有未當。蓋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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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藥商管理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：「凡申請為藥商者」，方須

按一定之程序申請登記。而「藥師」依照藥師法第十五條及

第七條之規定，取得執業執照，依法即得為「藥品之販賣或

管理」，何能要求再為一次「登記」？不僅擾民，且亦違

法。次查藥師法第二十條前段規定：「藥師應親自主持其所

經營之藥局業務」。而藥師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：「本法

所稱藥局，為調劑處所，其設備依藥物藥商管理法之規

定。」乃指藥物藥商管理法第五十七條而言，即：「藥品販

賣業者無調劑設備，不得兼營調劑業務。有調劑設備者，不

得在非調劑處所調劑藥方。前項調劑處所及設備標準，由中

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。」從而可見，藥師「僅」於所主持之

藥局設備部分，應依藥物藥商管理法令之規定。而藥師執

業，既在藥師法第十五條所定業務範圍內，自有藥師法之規

定，而無藥物藥商管理法之適用。否則立法之初，認為藥師

執行其業務之一–販賣藥品，須依藥物藥商管理法規定時，

自應於藥師法或其施行細則中予以規定。茲既未規定，則乃

係兩者並行。藥師執行業務，既包括販賣藥品（見藥師法第

十五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四條），即無適用藥物藥商管理法

之餘地。行政法院竟維持衛生署六十九年七月十八日衛署藥

字第二八六四０三號函之解釋，即：「藥師開設藥局，除現

行法規定仍得經營藥品之零售、批發、輸入、輸出等業務。

其經營之業務，如與藥物藥商管理法所稱藥品販賣業無殊，

自應辦理藥商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。」竟將「業」者，與依

憲法第八十六條規定，經考試合格執業之專門執業人員同

視，且強「專門職業」者為「業」者，將稅法規定「執行業

務」者，列入「營利事業」之中，顯係行政命令牴觸法律，

有違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，其命令應為無效。

三、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：聲請人係合法執業

之藥師，在臺中縣００鄉００村００路０００號（後遷至０

００號）開設照０藥局，執業陳售合利他命Ｆ五十等藥品，

六十九年九月十五日，臺灣省密醫暨不法藥物查緝中心會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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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縣衛生處發現上情，竟以藥物藥商管理法第二十三條、

第七十九條規定，處以罰鍰銀元伍仟元。聲請人不服，遞向

臺灣省政府暨行政院衛生署提起訴願及再訴願，均遭駁回，

乃復提起行政訴訟，仍遭行政法院駁回，依法聲請再審，亦

遭駁回，均有有關決定書及判決書等可稽。（影印附呈）此

種將「藥師」與「藥商」混為一談之判決，嚴重影響藥師之

工作權，且所依據之行政院衛生署之行政命令與法律牴觸，

顯然違反憲法規定。聲請人之見解已詳如上述。

四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乃憲法第十五

條所明定。而藥師執業，係本諸憲法第八十六條之規定，茲

行政法院維持行政院衛生署牴觸法律之行政命令，嚴重破壞

法治，長此以往，人民何堪！國家何堪！為確實保障人民之

工作權，及憲法所賦予之一切權利，敬請解釋：「藥師執

業，於藥師法第十五條所定業務範圍內，應依藥師法之規

定，而無藥物藥商管理法之適用」，以維憲法尊嚴。

聲請人：何０利

住 址：略

附 件：

一、何０利藥師執業執照影本乙件

二、臺中縣政府行政罰鍰處分書影本乙件

三、何０利之訴願書影本乙件

四、台灣省政府訴願決定書影本乙件

五、何０利之再訴願書影本乙件

六、行政院衛生署再訴願決定書影本乙件

七、何０利之行政訴訟狀影本乙件

八、何０利之行政訴訟補充理由狀影本乙件

九、行政法院七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判字第九三一號判決書影本乙件

一０、何０利之行政訴訟再審起訴狀影本乙件

一一、行政法院七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判字第一四五號判決書影本

乙件

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


